
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苏 0612 强清 1 号

申请人：南通煜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清算组。

2025 年 6 月 18 日，南通煜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煜博公司）清算组向本院提出申请，称煜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

务，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故申请宣告煜博公司破产，并终

结煜博公司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院查明：煜博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，登记机关为

江苏南通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行政审批局，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

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注册资本为 500000 元，股东徐煜博

和股东吴秀涛各持股 50%，法定代表人为吴秀涛，住所地地南通

市通州区张芝山镇天星村二十三组，公司经营范围为金属制品生

产、加工、销售。2024 年 3 月 22 日，煜博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：

1.解散煜博公司；2.同意与南通恒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共同清

算。

2025 年 1 月 2 日，本院根据郁正香的申请，裁定受理煜博



公司强制清算一案，并同时指定江苏奔月律师事务所组成清算

组，丁红丽为清算组负责人。根据清算组向本院提交的《南通煜

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清算方案》，清算组仅接管到煜博公司的营

业执照正副本、印章、财务账册 12 本（含南通恒强金属制品有

限公司财务账册 1 本）、拆迁协议复印件等，未接管到煜博公司

任何资产。且经清算组调查，煜博公司的营业场所于 2019 年拆

迁，拆迁后公司便停止经营，公司名下无不动产、车辆、无形资

产、货币资金等财产。因煜博公司的拆迁协议已被法院确认为无

效，且相关清算义务人未配合清算组提交煜博公司资产的情况，

故清算组对拆迁款权属难以认定。清算组于 2025 年 1 月 19 日在

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发布了清算公告，并通知了已知

债权人。公告期满后，清算组共收到 5 户债权申报，清算组已审

查核定的债权数额为 293970.78 元，债权性质为普通债权。清算

组对职工债权进行了调查，未发现存在职工债权。

本院认为：煜博公司清算组在对煜博公司的资产、负债调查

后，发现煜博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，符合宣告破产的条件。

现清算组申请本院宣告煜博公司破产并终结强制清算程序，符合

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支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

百三十七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七条第二款之规

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宣告南通煜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破产；



二、终结南通煜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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